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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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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芦溪县2026年电影公益放映项目

	数量
	1920场

	服务期
	1年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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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充分做好影片采购发行前的准备工作，投放资金配置数字影片订购发行设备，做好发行(放映)人员的技术及服务培训。
2、须按采购单位的部署，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播放服务方案(如:影片目录、影片宣传内容、放映单位及联系方式等)进行实施，影片内容应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样、满足群众的观看需求。
3、须按采购单位计划规定进行播放，具体地区、场次分配应在服务范围中规定。
4、应做好影片的宣传工作，让放映单位有一定的了解。
5、应积极配合采购单位工作，如实记录播放情况，做好资料的收集和汇总，按月度上报采购单位留存。
6、投标人所报的价格应包含影片购买费用和场次播放费用等与本次招标相关的所有费用。
7、设备需求
成交供应商放映时必须使用专用设备(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认定的数字流动放映设备)，按照放映规则标准化放映。
8、其他要求
①放映所需有效安全的交通运输、伙食等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并在放映过程中需制订好安保计划和安全事故应急方案，以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但凡在放映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大小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
②必须按照采购人所制订的标准与要求完成放映场次(电影放映场次与地点参照项目清单)，杜绝在放映过程出现少放或利用电脑播放或者不放映行为，杜绝弄虚作假。
③放映地点须选择人员集中，远离水塘、电源、火源的安全场所进行放映。
④接受当地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每月5日前放映单位应将上月放映完成情况上报采购单位:每月25日前，放映单位应将下月放映计划上报采购单位。
⑤有下列行为的，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中标供应商做出相应的处罚:
(1)播放未经审查的或走私的影片、无《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无商标版权的公益影片;
(2)发行盗版、侵权音像制品及利用电脑播放;
(3)将本次采购的成交资金挪为他用;
(4)虚作播放场次、手续不全或数据上报不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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